
附件6

宁夏回族自治区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管理办法
（修改稿）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管理，规范蔬菜种苗生产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种苗是指蔬菜种子或繁殖材料生长到适宜定植状态的植株。
第三条  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受理、审核、核发和监管工作由种苗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第四条  申请领取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有与种苗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品种及人员，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
第五条  申请领取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设施。具有办公场所100平方米以上、检验室50平方米以上、仓库20平方米以上、育苗室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
（二）检验仪器。具有光照培养箱、生物显微镜、培养皿等能够满足蔬菜种苗（种子）质量检验及健康检验需要的仪器设备；
（三）生产设备。具有播种机，配套的供暖、降温散热、光照调节、温湿度监控、灌溉施肥用药、防虫治虫、消毒设施等育苗所需的设备；
（四）人员。具有种苗生产、种子贮藏和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各2名以上；
（五）品种。鼓励生产经营列入《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目录》的蔬菜作物的种苗。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
（六）生产环境。种苗生产地点无检疫性有害生物。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蔬菜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单位性质、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设立分支机构、委托生产种苗、委托代销种苗以及以购销方式销售种苗等情况说明；
（三）种苗生产、种子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
（四）检验室、育苗室、仓库或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自有资产的证明材料；办公场所自有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合同；种苗生产、检验等设备清单和购置发票复印件；相关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及实景照片；
（五）生产经营登记类蔬菜种苗的，应提交品种登记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六）委托种苗生产合同复印件或自行组织种苗生产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七）种苗生产地点检疫证明；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本办法规定的育苗设施，是指能够为幼苗生长发育提供适宜环境条件的保护性结构型式，如日光温室、塑料大棚、连栋温室或其他设施等。
第八条  本办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有效期至202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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